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３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下午

２

：

００－３

：

３０

在云南省昆明市湖景酒店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５２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４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２３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９４２

，

６５７

，

２４０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９１８

，

００３

，

２０８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２４

，

６５４

，

０３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７．００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５．５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４９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亚南先生主持会议，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 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股份数

（

股

）

同意比

例

（％）

反对

股份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弃权

股份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

９３７，２３３，３９８ ９９．４２ ５，３８８，７１２ ０．５７ ３５，１３０ ０．０１

通过

２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５２７，８７８，９２０ ９８．８６ ５，２９０，８５０ ０．９９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２．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５２８，００８，８２０ ９８．８８ ５，１６０，９５０ ０．９７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５２８，００８，８２０ ９８．８８ ５，１６０，９５０ ０．９７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２．４

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定价原

则

５２７，７８８，５６０ ９８．８４ ５，３８１，２１０ １．０１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２．５

发行数量

５２８，００８，８２０ ９８．８８ ５，１６０，９５０ ０．９７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２．６

募集资金投向

５２８，００８，８２０ ９８．８８ ５，１６０，９５０ ０．９７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２．７

限售期

５２８，００８，８２０ ９８．８８ ５，１６０，９５０ ０．９７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２．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

５２８，００８，８２０ ９８．８８ ５，１６０，９５０ ０．９７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２．９

上市地点

５２８，００８，８２０ ９８．８８ ５，１６０，９５０ ０．９７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２．１０

决议有效期

５２８，００８，８２０ ９８．８８ ５，１６０，９５０ ０．９７ ８１１，２３９ ０．１５

通过

３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议案

９３６，６３７，９５１ ９９．３６ ５，１５０，８５０ ０．５５ ８６８，４３９ ０．０９

通过

４

关于公司与北京华信六合

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

５２７，８７１，３６０ ９８．８６ ５，２４１，２１０ ０．９８ ８６８，４３９ ０．１６

通过

５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５２７，８７１，３６０ ９８．８６ ５，２４１，２１０ ０．９８ ８６８，４３９ ０．１６

通过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３６，６３７，９５１ ９９．３６ ５，１５０，８５０ ０．５５ ８６８，４３９ ０．０９

通过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中议案

２

、议案

４

、议案

５

涉及关联交易，相

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

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参会董事签字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

２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2013年2月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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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收董事

表决票

８

份，实收董事表决票

８

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收

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主营结构，同时为了规避与控股股东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以自有资金收购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中弘文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弘文

昌”）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依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弘文昌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评估，中弘文昌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

，

５０５．０８

万元，

１００％

股权对应的净

资产评估值即为

２

，

５０５．０８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该等股权转让价款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

有关本次交易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２０１３－

０８

“公司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公司

／

本公司 指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弘卓业 指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弘文昌

、

目标公司 指 北京中弘文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收购 指 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中弘卓业持有的中弘文昌

１００％

的股权

交易标的 指 中弘文昌

１００％

的股权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主要内容为：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中弘卓业持有的中弘文昌

１００％

的股权。

●

中弘卓业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与中弘卓业的关联交易。

●

中弘文昌评估报告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而计算交易标的最终价格的基准日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交易标的对应的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２

，

５０５．０８

万元。公司与中弘卓业双方协商确认交易标的转让价款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１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产权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重大权属瑕疵。

２

、本次收购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对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收购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交易概述

１

、交易内容概述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主营结构，同时为了规避与控股股东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

购中弘卓业持有的中弘文昌

１００％

的股权。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弘文昌

１００％

的股权所涉及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评估基

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并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３

号评估报告。

经评估，中弘文昌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１９．０９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

，

５０５．０８

万元。 中弘文昌

１００％

股权对

应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

，

５０５．０８

万元，公司与中弘卓业双方协商确认交易标的转让价款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与中弘卓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２

、关联关系说明

中弘卓业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７１６

，

０８８

，

５７９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数的

７０．７５％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弘卓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审议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本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本次交

易的议案。本次董事会应收表决票

８

份，实收表决票

８

份。在对上述议案的表决中，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了

表决，参与表决的

７

名非关联董事全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为中弘卓业，中弘卓业情况如下：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４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５９８５５０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２

、股权控制关系

３

、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王永红， 男， 汉族，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９

日出生， 住址为江西省宜春市新昌镇南门路

４５

号， 身份证号码为

３６２２２９１９７２０１０９＊＊＊＊

。 王永红先生现任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４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９２５

，

８６２．５４ ７８１

，

６８９．３０

负债合计

７６３

，

２２９．５０ ６４０

，

２３６．７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６

，

９７８．３６ ５７

，

２８０．９３

营业总收入

２０３

，

１９３．１４ ３７９

，

９３０．８９

净利润

－１

，

１４５．６７ ３３

，

２９７．８９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中弘文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东街

４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符婧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１７００９４７８５２６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商务咨询；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服务；出租办公用

房；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棋牌除外）；热力供应。。

中弘卓业持有中弘文昌

１００％

股权。

中弘卓业所转让的中弘文昌

１００％

的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及支配权，不存在或可能产生任何质押

权、追索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 不存在任何对外负债，包括任何或有负债（如对外提供担保等）；也不

存在中弘卓业占用中弘文昌资金、或中弘文昌为其担保等情形。

２

、中弘文昌历史沿革

中弘文昌是由北京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西中成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

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北京嘉仁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弘文昌设立时的出资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７

日出具了（

２００６

）嘉验内字第

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７

日中弘文昌

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１

北京中弘卓业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江西中成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中弘文昌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

１１０１１７００９４７８５２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中弘文昌召开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０

万元，由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北京中弘卓业有限公司）投入

４００．００

万元，并修改了公司章程。

北京曲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增资情况进行审验，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出具了（

２００９

）信验

字第

Ｐ３０５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止，中弘文昌已收到股东中弘卓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出资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增资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１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０．００ ９６．００

２

江西中成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４．００

合 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增资后修改了公司章程，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进行了备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股东会决议，决定股东江西中成实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所有股份转让给中弘卓业集

团有限公司，同时退出股东会；决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由中弘卓业集

团有限公司投入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并修改了公司章程。

北京曲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增资情况进行审验，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２０１２

）信验字

第

Ｐ２５０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止，中弘文昌已收到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出资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增资后修改了公司章程，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进行了备案。

４

、中弘文昌主要财务指标

（

１

）中弘文昌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５

，

７４８

，

２６８．４４ ５

，

４１２

，

００１．８６ ２

，

０４４

，

６９８．８９

负债合计

１２

，

５５７

，

３６１．４９ ４２

，

９４３

，

０３６．３８ １０

，

７７８

，

５１３．９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１９０

，

９０６．９５ －３７

，

５３０

，

１０８．６３ －８

，

７３３

，

８１５．０９

营业总收入

７６

，

５２８

，

５５６．７４ １３

，

８４８

，

２４２．０９ １０

，

８６２

，

７６９．４０

净利润

１５

，

７２１

，

９４１．４７ －２８

，

７８８

，

５３７．２０ －４

，

１５８

，

０７０．６５

以上

２０１２

财务数据已经北京德成永汇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了德审专字［

２０１３

］

第

１３０１５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未经过审计。。

（

２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３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中弘文昌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

，

３４８．３４

非流动资产

２ ２２６．４８

长期投资

４ ３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６ １９３．７７

其中

：

机器设备

８ １９３．７７

在建工程

９ ２．７２

资产总计

１３ １

，

５７４．８３

流动负债

１４ １

，

２５５．７４

非流动负债

１５

负债总计

１６ １

，

２５５．７４

净 资 产

１７ ３１９．０９ ２

，

５０５．０８ ２

，

１８５．９９ ６８５．０７

评估结果主要增值原因为： 北京中弘文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来承接中弘西岸首府项目和平谷夏

各庄项目，加上现有的

３

个项目，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收益状况较好，造成评估增值。。

有关中弘文昌本次评估的评估方法、 增值情况、 增值原因说明等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中弘文昌股权收购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中弘文昌拥有的资产情况

中弘文昌目前负责公司北京地区

３

个房产项目（北京像素、非中心和六佰本）的物业经营管理，其同

时拥有中弘文昌海南分公司和北京九泓龙翔餐饮有限公司。 中弘文昌海南分公司将负责公司海南房产

项目（西岸首府）的物业经营管理；北京九泓龙翔餐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

万元，系中弘文昌的全资子公

司，主要从事公司办公园区的餐饮经营业务。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主要依据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弘文昌整体资产

评估结果，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评估，中弘文昌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

，

５０５．０８

万元，

１００％

股权

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

，

５０５．０８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该等股权转让价款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

五、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已与中弘卓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１

、转让价款

本次转让股权以中弘文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值为基础，双方一致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 即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

２

、支付方式

在本合同经批准生效后壹个月内，本公司向中弘卓业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六、涉及本次股权收购的其他重要事项

１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特殊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

争。

２

、收购完成后公司可以依据各种内控制度做到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员在人员、资产、财务

上的分开。

３

、本次交易除已披露的股权转让协议外，中弘卓业与本公司之前不存在其他附加协议或利益相关

安排。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公司以自有资金来完成，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

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主营结构，规避与中弘卓业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事前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且同意就本次收购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以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确定依据，定价依

据合法公允。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主营结构，规避与控股股东之间

潜在的同业竞争。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股权转让合同

５

、中弘文昌审计报告【德审专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０１５

号】

６

、中弘文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３

号】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五届董事会临时

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在公司办公楼

Ａ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９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易风林先生

主持，会议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人事任职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鹿志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五届监事会临时

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在公司办公楼

Ｂ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５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人事任职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鹿志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人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收到

了本公司副总经理刘长坤、薛之化先生的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刘长坤、薛

之化先生请求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会对刘长坤、薛之化先生在任职期

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鹿志军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附：新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

附：鹿志军简历

鹿志军，男，

４５

岁，中共党员，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参加工

作。 历任锦化树酯厂机动科科长助理，

ＰＶＣ／ＶＣＭ

工程指挥部设备组长，锦化八

万吨

ＰＶＣ

车间副主任，锦化聚氯乙烯公司副经理，锦化集团发展规划部部长，

锦化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主

管生产运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再次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其本人承

诺其公开披露的有关资料真实、完整，除作为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本人与公

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公司的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８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

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三）会议地点：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６

号中科资源大厦北楼

０３０１

）

（四）会议内容：

１

、关于增补刘宏先生、贾屹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３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

２０１３

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４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参加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书面委

托代理人均有权参加会议。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法律顾问及其他有关人员。

（六）登记办法：

１

、国有股及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书见附件）。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

月

２１

日，每天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至

４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６

号中科资源大厦北

楼，董事会办公室。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写清联

系方式。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按照已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确认其参会资格；

２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自理；

３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８２５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８８２５９８８

联系人：蒋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０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国机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本次各项议案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６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胶囊剂产品恢复生产和销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４

月

２５

日、

５

月

８

日、

５

月

２９

日先后

４

次发布公告，披

露了我公司处置 “问题胶囊”工作的进展情况，其中铬含量超标的胶囊剂产品

共

４

个品种，

１１

个批次，涉及销售收入总计

２０９．９４

万元。 公司胶囊剂生产线也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被查封。（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公告）。

事件发生后，公司在药监部门的指导监督下，制定了详细的自查和整改工

作方案，并向药监部门汇报。公司根据整改方案，认真组织开展工作。经过一个

阶段的努力，召回了流通市场上的问题产品，对库存产品进行了批批检验，对

合格的库存产品逐步恢复销售，购置了胶囊检测设备形成了企业自检的能力，

建立了原辅材料采购评价系统，调整了一批供应商，重新完善了相关质量管理

制度，对药品生产的原辅料重新进行了检测，完成了自查和整改方案要求的各

项任务，公司认为胶囊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公司决定从即日起恢复胶囊剂产

品的生产销售。

２０１２

年度， “胶囊事件”对公司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销售网络受到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出现下滑，经初步测算，

２０１２

年实现销售收入约为

１１０００

万元

左右（未经审计），比去年同期

１８１４７

万元下降

３９．３８％

。二是公司业绩出现下降。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３００

万元—

６０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７３％

—

４７％

。 三是

对公司品牌形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认真吸取本次事件的教训，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将进一步

强化企业的质量管理，严格落实各项管理措施，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 由于公

司本次恢复胶囊剂产品的生产销售尚未得到药监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的批

准。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今后，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的相关规定，继续做好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证券简称：浙大网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

预减公告，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

降

５０％－－８０％

。

（三）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

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５００

万元左右。

（四）业绩修正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３４９．７４

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５

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公司收到参股公司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函件通

知：

２０１２

年度该公司因主营业务下滑及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等因素导致该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我公司持有该公司

２３．２４％

的股权，

预计该公司的亏损对我公司净利润影响区间约为

－５８６３

万元至

－６３２８

万元。 受

其影响，预计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将发生亏损。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更正后的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董事会致歉说明

公司在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盈利预测时， 未能充分估计到上述参股公司的

情况变动导致年度业绩预告需要更正；同时，由于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于

２

月

５

日告知我公司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特殊情况， 导致我公司未能在规定

的时限内更正业绩预告。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了不利影响， 公司及董事会深表

歉意。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１

证券简称：

ＳＴ

东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接到公司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

集团”）书面通知，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开始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止，鞍钢集团通过二级市

场减持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

，

９８３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收盘，鞍钢集团尚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

，

１９０

，

３９６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仍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３

证券简称：爱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２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２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同意通过《关于调整〈关于对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授权的实施方案〉

的议案》，同意：

１

、将原授予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固有资金贷款项下单笔贷款大于

２

亿元应报股份公司审核的权限，调整为单一客户及其关联方合计贷款余额大于注册资本

的

１０％

（即

３

亿元）；

２

、 将原授予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固有资金贷款项下贷款余额大于

净资产的

５０％

应报股份公司审核的权限，调整为大于

６５％

。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我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公司简称：博瑞传播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号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第

１３００９２

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提交的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取得中

国证监会批准及取得批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

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 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

币

２４００

万元，投资济南市市中区海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融公司”），占该公司出资总额的

１５％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刊载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海融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济南市市中区海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旅游路

２８６６６

号国华东方美郡

１０６

号楼

２－１０２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志波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壹亿陆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在济南市市中区域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开展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

等咨询业务。 （须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集装箱海铁

联运物联网应用（宁波港）示范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获交通运输部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公司收到交通运输部文件 《交通运输部关于国家集装箱海铁联运物联网应用

（宁波港）示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交规划发［

２０１２

］

７９６

号），同意在宁波港开展

国家集装箱海铁联运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如下：

１

、建设宁波港

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应用系统，包括建设海铁联运计划管理系统、货物跟踪系统、增值服

务系统和子门户系统；

２

、改造完善港口业务应用系统；

３

、扩容改造现有宁波港数据交换平

台；

４

、建设宁波港集装箱海铁联运数据资源中心；

５

、建设集装箱海铁联运物联网信息采集

终端；

６

、建设完善软硬件支撑平台、网络、安全系统；

７

、统一建设集装箱海铁联运技术标准

规范。

该工程总投资

５４３０

万元（其中

４３０

万元专项用于标准规范建设），约

５０％

申请国家发展

改革委专项资金补助和交通运输部安排投资，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交通运输部投资

主要用于应用系统、数据资源、数据交换平台、标准规范和关键设备建设。 该工程建设工期

２４

个月，由公司组织负责实施。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９

债券简称：

１０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份钢材产量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份钢材产量快报数据如下：

本月数 去年同期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累计数

钢材产量

（

吨

）

４８１７３９ ４１８７１５ ４８１７３９ ４１８７１５

注：表中数据为成品钢材产量快报数（未包括商品钢坯），最终以本公司定

期报告中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